海门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文件

海人口计生委〔2009〕61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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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规范计划生育证明发放及编码的通知

各乡镇计生办，经济开发区社会事业局，工业园区、滨海新区、临江新区农村工作局，国营江心沙农场社会事业局：

    为进一步规范计划生育行政行为，提升行政执法水平，提高计划生育证明发放的准确率，根据南通市《关于规范计划生育证明发放及编码的通知》（通市人口计生〔2009〕16号）精神。经研究决定，对计划生育证明的发放及编码进行统一规范。
一、计划生育证明的发放要求

(一)《生育一孩服务通知单》的发放。《生育一孩服务通知单》由女方常住地或现居住地乡（镇）人口计生部门免费发放。申领人需提交双方结婚证、户口簿、身份证、女方一寸正面免冠照片2张以及必要的婚育证明材料。发放单位要及时与申领人户籍地进行沟通，认真核对申领人的婚育情况，并对已发放对象及时登记造册（一式两份，每年年底交市政策法规科一份）。

（二）《批准再生育一个孩子生育证》的发放。符合本省照顾再生育一孩条件的夫妻，属省内婚嫁的，其《批准再生育一孩证》一律由女方户籍地办理；跨省婚嫁，婚后居住在本地要求在本市申领的，一律凭女方户籍所在县（市、区）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出具的婚育证明办理。对于再婚家庭申请再生育的要严格把关，要通过走访户籍地、常住地、工作单位调查核实清楚申请人的婚姻、生育变动情况，要认真做好调查笔录，防止错批。
 (三)《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》的发放。符合《江苏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》第三十一条的规定的对象，领证时须填写《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申请表》（一式两份），交乡镇计生办审查，同时提供夫妻与子女二寸合影照片2张（也可以是申请人与子女合影照片）。乡镇计生办对审查通过的申请对象，填写《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》并及时登记造册，每月底将办证相关材料报市人口计生委审核后发证。 
二、计划生育证明的编码要求

(一)《生育一孩服务通知单》的编码。以乡镇为单位编码，格式为A+年份+06+84+乡级编码（新的三位乡镇编码）+顺序码（三位数），如A20100684101001。

（二）《批准再生育一个孩子生育证》的编码。以县（市、区）为单位编码，格式为B（或C、D）+年份+06+84+顺序码（四位数），如B201006840001。B为根据《江苏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》相关条款审批的；C为根据《南通市政府关于印发〈南通市可以申请再生育一个孩子的其他特殊情形规定〉的通知》（通政发〔2005〕26号）审批的；D为特殊情形以外审批的。顺序码以审批时间顺序编码，不再根据审批情形单独重新编码。
 (三)《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》的编码。以乡镇为单位编码，格式为S+年份+06+84+乡级编码（新的三位乡镇编码）+顺序码（三位数），如S20100684101001。

本通知自二○一○年一月一日起执行。

海门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

二○○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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